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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政

孟
子
言
諸
侯
之
寶
三
土
地
人
民
政
事
泰
西
學
者
倡
三
權
鼎
立
之

說
曰
立
法
司
法
行
政
而
以
立
法
權
歸
之
人
民
我

先
總
理
中
山
先
生
制
憲
增
爲
四
權
使
人
民
對
於
立
法
有
創
制
權

有
複
决
權
對
于
用
人
有
選
舉
權
有
罷
免
權
統
曰
民
權
然
則
行
政

者
實
吾
民
自
治
團
體
中
生
育
之
培
植
之
顧
復
之
一
種
主
幹
事
物

而
欲
資
之
以
爲
生
者
也
故
爲
政
在
敎
養
民
不
在
治
民
吾
成
地
勢

坦
夷
而
位
在
邊
鄙
自
建
國
以
來
軍
閥
與
軍
閥
互
相
軋
轢
土
地
爲

其
蹂
躪
閭
里
因
而
瘡
殘
操
行
政
權
者
方
且
積
財
徵
役
承
奉
供
應

之
不
暇
何
暇
計
及
民
岩
可
慮
施
其
仁
而
發
政
哉
近
則
於
政
局
稍

稍
整
飭
矣
各
補
助
機
關
亦
次
第
宣
吿
成
立
矣
其
爲
民
籌
生
聚
敎

訓
之
方
使
民
治
之
眞
精
神
發
展
耶
抑
猶
如
畢
士
馬
克
謂
政
事
爲

治
民
之
一
術
也
仍
不
可
知
也
志
行
政

縣
政
府

縣
政
府
淸
季
稱
縣
衙
門
後
改
縣
公
署
縣
知
事
稱
知
縣
署
內
幕
賓

有
刑
錢
賑
房
稿
案
門
錢
糧
門
差
門
下
有
三
班
馬
快
皂
隸
民
狀
六

房
吏
戶
禮
兵
刑
工
六
房
之
外
又
有
河
房
承
發
房
至
民
國
初
年
改

稱
縣
知
事
十
六
年
又
改
稱
縣
長
刑
錢
賑
房
改
爲
一
二
兩
科
稿
案

錢
糧
差
門
改
爲
傳
達
處
收
發
處
班
房
改
爲
司
法
警
察
書
記
至
民

國
十
七
年
七
月
間
奉
令
縣
公
署
改
縣
政
府
縣
長
以
下
科
長
二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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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
員
二
員
事
務
員
四
人
顧
員
四
人
政
務
警
察
八
名
工
友
五
名
承

審
官
一
員
書
記
一
人
檢
驗
吏
一
人
承
發
吏
二
人

監
獄

成
安
監
獄
之
組
織
管
獄
員
兼
看
守
所
所
長
一
員
男
性
看
守
五
名

女
性
看
守
一
名
錄
事
一
人
工
友
一
名
查
成
安
監
獄
在
民
四
鐘
縣

長
剛
中
到
任
後
鑑
於
各
班
役
對
管
押
人
犯
流
弊
茲
多
將
監
獄
畧

加
修
茸
復
於
監
之
北
面
建
築
看
守
所
一
處
房
屋
二
十
餘
間
分
刑

事
民
事
兩
院
以
杜
積
弊

公
安
局

公
安
局
創
自
前
淸
光
緖
三
十
二
年
二
月
爾
時
名
曰
巡
警
局
縣
長

石
之
璞
稱
總
辦
局
內
設
巡
弁
巡
查
敎
員
書
記
會
計
庶
務
等
職
招

馬
巡
五
十
名
步
巡
七
十
八
名
旋
劃
全
縣
爲
五
區
中
區
附
設
總
局

東
區
漳
河
店
南
區
鄭
家
莊
西
區
邢
村
北
區
店
上
堡
每
區
派
巡
弁

一
員
馬
巡
十
名
步
巡
十
名
駐
防
警
欵
每
畝
捐
制
錢
二
十
四
枚
村

長
副
担
負
直
接
交
納
巡
警
局
商
人
富
者
捐
制
錢
十
千
次
者
捐
錢

三
四
五
千
不
等
局
內
會
計
專
司
收
錢
事
宜
至
民
國
二
年
警
欵
改

爲
隨
糧
代
徵
每
畝
按
洋
二
分
五
釐
徵
收
至
今
仍
舊
又
查
成
安
縣

巡
警
局
自
淸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每
區
添
設
警
董
一
名
三
十
四
年
由

全
省
警
務
處
派
來
巡
官
苗
豐
年
統
制
全
縣
巡
警
復
置
總
警
董
一

員
專
理
警
欵
傳
習
所
一
處
敎
練
巡
警
至
宣
統
三
年
改
巡
警
局
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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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
務
長
公
所
巡
官
改
爲
警
務
長
各
區
巡
弁
改
爲
區
長
傳
習
所
改

爲
警
察
敎
練
所
敎
員
改
爲
敎
練
官
及
民
國
元
年
改
警
務
長
公
所

爲
警
察
事
務
所
警
務
長
改
爲
警
佐
區
長
改
爲
區
官
民
國
五
年
警

察
事
務
所
改
爲
警
察
所
民
國
七
年
警
佐
改
爲
所
長
區
官
改
爲
巡

官
歷
來
成
安
縣
巡
警
自
淸
光
緖
三
十
四
年
至
民
國
初
年
其
間
經

陳
縣
長
子
周
高
縣
長
仰
祉
極
力
整
頓
敎
練
官
劉
岐
山
認
眞
敎
練

數
年
巡
警
由
敎
練
所
畢
業
者
六
班
故
一
時
五
區
巡
警
巡
邏
站
崗

晝
夜
勤
勞
土
匪
歛
跡
成
安
巡
警
頗
有
可
觀
民
國
十
年
以
後
因
循

敷
衍
無
甚
成
績
延
至
民
國
十
六
年
三
月
民
衆
變
亂
五
區
巡
警
悉

被
解
散
槍
枝
損
失
殆
盡
所
長
潛
逃
至
今
言
之
甚
爲
可
惜
民
國
十

七
年
經
縣
長
夏
禮
暫
委
所
長
楊
慶
榮
招
馬
步
巡
警
五
十
名
維
持

秩
序
置
文
牘
會
計
書
記
巡
官
副
官
各
職
是
年
革
命
北
伐
成
功
以

後
改
警
察
所
爲
公
安
局
所
長
改
爲
局
長
至
十
九
年
添
設
東
關
派

出
所
一
處
文
牘
改
課
員
復
置
督
察
敎
練
各
一
員
民
國
二
十
年
公

安
局
長
王
維
翰
新
河
籍
人
極
沈
靜
辦
事
穩
健
對
於
警
政
發
展
不

遺
餘
力
奉
令
改
組
局
長
以
下
置
課
長
一
員
課
員
二
員
公
安
隊
長

偵
緝
隊
長
督
察
員
敎
練
員
局
員
僱
員
各
一
員
計
馬
警
長
一
名
馬

警
七
名
步
警
長
三
名
步
警
三
十
一
名
火
馬
夫
五
名
至
全
局
工
作

人
員
組
織
黨
義
硏
究
會
每
日
會
萃
一
堂
硏
究
黨
義
復
設
警
察
敎

練
所
分
班
訓
練
警
士
現
因
警
欵
拮
据
五
區
難
以
恢
復
原
狀
暫
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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巡
邏
隊
分
赴
各
區
遊
弋
藉
保
治
安
然
警
察
人
數
雖
屬
寥
寥
對
於

警
察
大
義
曁

總
理
黨
義
亦
畧
知
端
倪
將
見
成
安
警
政
日
有
起
色
不
禁
拭
目
俟

之

公
安
局
歷
史

成
安
縣
公
安
局
創
自
前
淸
光
緖
三
十
二
年
二
月
經
知
縣
石
之
璞

創
辦
就
舊
有
關
帝
蕭
曹
二
廟
地
址
修
建
迄
今
二
十
六
年
之
久
初

名
巡
警
局
後
改
爲
警
務
長
公
所
又
改
爲
警
察
事
務
所
及
警
察
所

至
民
國
十
七
年
南
北
統
一
以
後
始
改
爲
公
安
局
其
間
各
任
之
措

施
與
成
績
之
優
良
不
暇
殫
述
謹
誌
槪
畧
列
表
於
左

成
安
縣
公
安
局
官
長
姓
名
籍
貫
事
蹟
表

姓

名

別

號

籍

貫

時

期

事

蹟

苗

豐

年

阜

民

肅

寧

縣

七

年

創
辦
傳
習
所
及
敎
練
所
畢
業
學
生
五
班
添
設
西

區
分
駐
所
剿
獲
著
名
土
匪
程
二
天
爺
郭
三
秃

甄

樹

榖

雨

農

曲

陽

縣

七

月

王

樹

棠

化

南

沙

河

縣

一

年

七

月

剿
獲
著
名
土
匪
鄭
老
六
抓
獲
脫
獄
匪
犯
曹
老
牛

奇

牛

樹

桐

蘆

江

河

間

縣

一

年

四

月

恢
復
巡
警
敎
練
所
畢
業
學
生
一
班

蔣

心

田

葆

眞

天

津

縣

七

月

許

五

安

國

縣

四

月

李

光

宇

耀

庭

鹽

山

縣

五

月

黃

鳳

鳴

盛

宸

山東

二

年

二

月

民
十
九
年
間
協
同
保
衛
團
剿
獲
著
名
杆
匪
房
作

賓
周
牛
子
韓
玉
田
王
善
銀
裴
振
山
等
十
餘
人

張

炳

耀

星

燦

任

縣

五

月

紫
陽
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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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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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天

津

文

竹

齋

印

李

悅

賓

敬

先

束

鹿

縣

一

月

程

淸

恩

澤

普

大

名

縣

二

月

周

鴻

陞

松

岩

山東

一
年
二
月

警
察
加
餉
添
招
臨
時
警
察
添
沙
河
路
固
趙
三
村

西
彭
留
北
漳
堡
分
駐
所

王

承

槐

化

南

奉

天

一

年

張

金

鑄

志

遠

淸

豐

縣

一
年
二
月

素
性
爽
直
勇
敢
有
爲
剿
匪
獲
案
屢
立
奇
功
旋
於
十
五
年
七
月
十

二
日
在
鐘
樓
寺
剿
匪
陣
亡
人
多
哀
之

劉

增

惠

幼

山

靜

海

縣

一
年
一
月

王

瑜

懷

卿

長

垣

縣

一

月

劉

增

惠

仝

上

一

年

楊

慶

榮

紱

臣

成

安

縣

四

月

孫

來

祿

天

津

四

月

張

金

桂

品

三

成

安

縣

四

月

楊

慶

榮

仝

上

三

月

楊

殿

元

慰

岑

山東

二

月

劉

和

鼎

安

徽

二

月

張

進

祿

壽

岑

淸

苑

縣

七

月

王

瀾

榮

波

獻

縣

九

月

開
辦
東
關
派
出
所
修
築
衙
前
馬
路

王

維

翰

鎭

卿

新

河

縣

現

任

開
辦
警
察
敎
練
所
黨
義
研
究
會
剿
捕
土
匪
梁
玉

和
王
四
妮

敎
育
局

敎
育
局
在
淸
光
緖
三
十
二
年
成
立
始
名
勸
學
所
總
董
一
員
勸
學

員
五
人
書
記
兼
會
計
一
人
民
國
二
年
總
董
改
名
縣
視
學
勸
學
員

改
爲
學
務
委
員
三
年
十
月
縣
視
學
改
爲
所
長
學
務
委
員
仍
改
勸

學
員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勸
學
所
改
爲
敎
育
局
局
長
以
下
督
學
一
員

紫
陽
縣

泰
安
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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敎
育
委
員
四
人
工
友
二
名
附
設
通
俗
講
演
所
主
任
一
人
民
衆
學

校
敎
員
一
人

建
設
局

建
設
局
初
名
勸
業
所
成
立
在
民
國
十
二
年
秋
所
長
程
天
貴
其
組

織
所
長
一
人
勸
業
員
一
人
書
記
一
人
至
十
四
年
改
組
爲
實
業
局

局
長
一
人
勸
業
員
二
人
事
務
員
二
人
書
記
一
人
至
十
六
年
秋
程

局
長
辭
職
劉
金
臺
奉
縣
長
于
振
瀛
委
任
爲
實
業
局
長
因
舊
址
失

修
暫
賃
商
會
房
三
間
作
爲
辦
公
地
點
至
十
八
年
二
月
實
業
局
改

組
爲
建
設
局
劉
局
長
辭
職
張
延
芳
奉
建

設

工

商

廳
委
任
爲
建
設
局
長

其
組
織
局
長
一
人
技
術
員
二
人
事
務
員
二
人
至
十
九
年
復
奉
令

改
組
其
組
織
局
長
一
人
技
術
員
一
人
事
務
員
三
人
書
記
一
人
辦

公
地
點
經
縣
政
會
議
議
决
以
城
東
南
隅
梓
潼
宮
全
院
及
文
廟
前

院
東
部
爲
建
設
局
地
址
二
月
間
遵
縣
政
會
議
决
議
案
著
手
補
修

牆
垣
屋
宇
隨
于
三
月
間
移
居
文
廟
地
址
內
計
經
費
年
一
千
八
百

七
十
二
元

附
農
事
試
驗
場

農
事
試
驗
場
于
民
國
二
十
年
春
成
立
場
長
于
駿
聲
該
場
專
司
試

騐
各
種
作
物
肥
料
將
其
優
良
或
惡
劣
之
結
果
供
獻
于
全
縣
農
民

以
定
趨
向
而
促
農
業
之
發
展
其
組
織
場
長
一
人
技
術
員
一
人
有

必
要
時
得
臨
時
僱
工
場
地
在
東
關
外
計
地
十
四
畝
場
內
鑿
井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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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
水
量
夠
用
其
地
劃
分
爲
三
大
區
一
爲
試
驗
區
一
爲
育
種
區
一

爲
經
濟
區
三
區
之
中
試
驗
區
爲
主
育
種
區
次
之
經
濟
區
又
次
之

其
經
費
以
建
設
項
下
開
支
計
每
年
三
百
一
十
七
元

附
苗
圃

苗
圃
于
民
國
二
十
年
成
立
董
學
顏
奉
縣
長
張
應
麟
委
任
爲
苗
圃

主
任
其
組
織
主
任
一
人
技
術
員
一
人
遇
必
要
時
得
酌
用
雇
員
圃

地
在
東
關
外
計
地
十
畝
本
圃
專
司
各
種
苗
木
之
培
養
及
分
給
曁

植
樹
之
指
導
樹
種
之
調
查
等
事
項
其
對
於
村
苗
圃
負
有
督
催
指

導
攷
察
之
責
其
經
費
以
建
設
項
下
開
支
每
年
計
洋
三
百
一
十
六

元

財
務
局

財
務
局
舊
名
財
政
所
於
民
國
十
一
年
一
月
經
林
蓬
春
知
事
開
辦

委
劉

爲
所
長
暫
賃
民
宅
至
十
四
年
遷
移
商
會
內
十
五
年
終
劉

辭
職
委
宋
福
周
接
充
十
六
年
民
變
財
政
所
負
責
無
人
經
孔
昭

芹
知
事
招
集
臨
時
會
議
公
推
張
金
桂
爲
所
長
維
持
現
狀
十
七
年

四
月
革
命
軍
到
成
于
知
事
振

北
去
新
任
知
事
張
爾
共
臨
時
委

溫
鶴
姿
爲
財
政
所
所
長
旋
改
財
政
所
爲
財
務
局
財
政
所
長
改
稱

財
務
局
長
是
年
十
月
按
照
新
章
由
各
團
體
機
關
選
舉
溫
鶴
姿
爲

財
務
局
長
十
八
年
四
月
劉
鳳
鳴
代
理
十
九
年
春
改
選
史
玉
書
被

舉
爲
財
務
局
局
長
局
長
以
下
事
務
員
二
人
書
記
一
人
工
友
二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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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
安

縣

志

卷
七

行
政

八

天

津

文

竹

齋

印

縣
總
團

吾
邑
在
民
國
八
年
創
辦
保
衞
圍
排
長
七
員
團
丁
百
餘
名
維
持
治

安
成
績
甚
著
十
六
年
政
變
團
丁
解
散
槍
械
失
落
十
八
年
邑
侯
陳

公
錫
疇
奉
令
組
織
縣
總
團
縣
長
兼
團
總
團
副
一
員
隊
長
一
員
敎

練
一
員
秘
探
一
員
書
記
長
書
記
會
計
各
一
員
團
丁
步
兵
三
十
名

騎
兵
十
名
護
兵
號
兵
各
二
名
傳
達
一
火
夫
三
名
二
十
年
八
月
改

團
副
爲
副
團
總
軍
事
訓
練
一
員
政
治
訓
練
一
員
書
記
長
書
記
會

計
等
悉
仍
舊

區
分
團

五
區
區
分
團
與
縣
總
團
同
時
成
立
其
組
織
每
區
團
正
一
員
稽
查

敎
練
書
記
各
一
員
步
兵
十
名
騎
兵
四
名
夫
役
二
名
民
國
二
十
年

八
月
團
正
改
爲
區
團
長
稽
查
敎
練
改
爲
軍
事
訓
練
政
治
訓
練
其

餘
仍
舊區

公
所

五
區
區
公
所
民
國
二
十
年
春
成
立
每
區
區
長
一
員
助
理
員
二
人

區
警
四
名
工
友
一
名
餘

詳

自

治

高
初
級
小
學
校

始
於
淸
光
緖
三
十
年
名
曰
高
等
小
學
堂
復
改
高
等
小
學
校
復
改

高
初
級
兩
等
小
學
校
校
長
一
人
高
級
敎
員
四
人
初
級
敎
員
四
人

事
務
員
一
人
工
友
四
人
餘
詳
敎

育
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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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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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
九

天

津

文

竹

齋

印

女
子
高
初
級
學
校

始
於
民
國
二
年
名
曰
官
立
初
等
女
學
堂
八
年
添
招
高
級
生
更
名

曰
女
子
高
初
級
學
校
校
長
一
人
女性

敎
員
五
人
內
女
性

四
人

事
務
員
一
人

男
女
工
友
三
人
餘
詳
敎

育
門

成
安
直
屬
區
分
部

民
國
十
七
年
五
月
間
國
民
革
命
軍
抵
成
黨
務
始
公
開
六
月
初
經

戰
地
黨
務
指
導
委
員
會
選
派
溫
鶴
姿
趙
善
卿
霍
偉
彥
等
爲
成
安

黨
務
指
導
委
員
會
指
導
委
員
分
秘
書
處
組
織
部
溫
趙
擔
任
秘
書

處
常
務
委
員
霍
擔
組
織
部
長
文
書
務
務
幹
事
李
仲
文
趙
步
靑
錄

事
白
仲
溫
李
竹
筠
逯
寶
峯
唐
慕
古
及
革
命
軍
抵
平
津
河
北
省
黨

務
指
導
委
員
會
在
津
成
立
卽
於
七
月
間
選
溫
鶴
姿
趙
善
卿
劉
鳳

儀
劉
和
璧
霍
偉
彥
等
充
成
安
黨
務
指
導
委
員
會
指
導
委
員
復
於

八
月
初
赴
津
在
省
黨
部
受
訓
練
九
月
底
囘
縣
分
任
工
作
溫
鶴
姿

任
秘
書
處
常
務
委
員
文
書
幹
事
劉
鳳
鳴
事
務
幹
事
李
竹
筠
趙
善

卿
任
組
織
部
長
幹
事
白
仲
溫
劉
鳳
儀
任
訓
練
部
長
幹
事
孟
慶
邦

李
藻
劉
和
璧
任
宣
傳
部
長
幹
事
王
可
倫
霍
偉
彥
任
民
衆
訓
練
委

員
會
委
員
幹
事
潘
心
谷
逯
寶
峯
此
外
錄
事
李
榮
朝
趙
琨
閻
致
中

逯
可
澄
又
附
設
中
山
小
學
一
處
由
黨
內
工
作
人
員
分
任
課
程
復

組
織
農
民
協
會
委
員
王
良
貴
耿
悟
眞
耿
廷
梧
于
朝
宗
商
民
協
會

委
員
張
鳴
謙
朱
錦
雲
葉
國
梁
劉
名
揚
婦
女
協
會
委
員
謝
柯
卿
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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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
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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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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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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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
十

天

津

文

竹

齋

印

香
峯
姜
含
玉
葉
惠
貞
靑
年
聯
合
會
委
員
溫
子
敬
李
金
聲
王
達
三

趙
用
廷
十
八
年
三
月
河
北
省
召
集
全
省
代
表
大
會
溫
鶴
姿
張
鳴

晋
被
黨
員
大
會
選
爲
成
安
代
表
赴
平
與
會
劉
和
璧
就
正
定
中
學

敎
員
霍
偉
彥
改
派
爲
大
城
縣
指
導
委
員
當
經
省
部
委
張
鳴
晋
爲

成
安
指
導
委
員
擔
任
宣
傳
部
長
民
衆
訓
練
委
員
會
經
中
央
通
令

取
銷
迨
至
十
九
年
四
月
河
北
省
各
縣
市
黨
務
經
閻
錫
山
迫
令
停

止
活
動
二
十
年
馮
閻
失
敗
黨
務
復
活
四
月
省
部
派
溫
鶴
姿
囘
成

審
查
黨
員
六
月
派
趙
善
卿
囘
成
籌
備
黨
務
於
八
月
一
日
正
式
成

立
爲
河
北
省
直
屬
成
安
縣
區
分
部
開
黨
員
大
會
公
選
趙
善
卿
溫

鶴
姿
霍
偉
彥
爲
執
行
委
員
分
秘
書
宣
傳
各
部
工
作
人
員
趙
希
聖

武
殿
銘
劉
振
武
三
人
發
行
週
刋
分
組
宣
傳
此
外
有
民
衆
團
體
農

會
幹
事
長
王
良
貴
耿
悟
眞
商
會
主
席
趙
用
廷
常
務
委
員
張
鳴
晉

逯
玉
振
敎
育
會
幹
事
長
王
達
三
溫
子
敬
婦
女
團
體
溫
湘
雲
武
淑

靜
張
瑞
華
等
一
致
努
力
進
行
吾
邑
十
萬
民
衆
喚
醒
有
日
矣

按
吾
邑
黨
務
所
用
經
費
因
無
自
治
欵
前
後
槪
由
省
欵
留
支

財
政

財
爲
百
政
之
樞
萬
物
之
母
事
之
原
動
力
也
故
曰
爲
政
須
財
財
政

之
紊
亂
與
否
視
其
有
無
系
統
而
定
系
統
云
者
卽
理
財
者
根
據
學

理
組
織
一
最
完
備
之
理
財
方
法
也
周
官
理
財
制
度
尙
矣
秦
漢
以

後
此
道
不
爲
講
政
者
率
以
加
賦
爲
開
源
之
方
以
簡
政
爲
節
流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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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
安

縣

志

卷
七

行
政

十
一

天

津

文

竹

齋

印

策
甚
至
醫
瘡
剜
肉
百
弊
層
生
上
不
能
爲
國
家
培
元
氣
下
不
能
爲

民
衆
謀
利
福
財
政
一
途
遂
至
不
可
收
拾
見
於
史
册
載
在
方
志
其

沿
革
由
來
舊
矣
吾
成
則
不
然
邑
之
有
志
自
明
萬
歷
二
十
七
年
始

考
舊
志
所
載
財
政
一
門
除
賦
役
之
外
餘
不
復
覩
欲
廣
爲
蒐
討
勢

實
莫
由
然
近
世
治
史
學
者
率
多
畧
於
古
而
詳
於
今
以
時
近
事
確

便
於
考
查
也
茲
就
國
家
地
方
財
政
畧
分
爲
經
常
臨
時
兩
歲
入
及

經
常
臨
時
兩
歲
出
爲
便
於
記
載
計
復
分
爲
三
時
期
明
代
爲
第
一

期
淸
代
爲
第
二
期
民
國
爲
第
三
期
茲
誌
如
左

第
一
期

明
代
財
政

第
一
欵

歲
入
志
畧

此
期
歲
收
純
爲
賦
稅
卽
所
謂
經
常
歲
入
也
查
舊
志
所
載
除
經
常

歲
入
外
無
臨
時
收
入
之
記
載
茲
畧
志
如
左
成
邑
土
地
狹
小
原
額

民
地
五
仟
五
百
六
十
三
頃
五
十
五
畝
內
除
優
免
地
五
百
二
十
四

頃
五
十
五
畝
不
行
差
外
實
行
差
地
五
仟
零
三
十
九
頃
茲
按
舊
志

所
載
列
表
於
後

明
代
賦
稅
表

地

畝

每
畝
征
收
定
率

總

額

地

畝

閏
月
每
畝
定
率

總

額

五
仟
零
三

十
九
頃

二
分
七
釐
三
毫

四
絲

一
萬
三
仟

七
百
七
十

六
兩
六
錢

二
分
六
釐

五
仟
零
三

十
九
頃

一
釐
八
毫
二
絲

九
忽
零
四
纖
九

沙
四
塵
七
埃
二

渺
二
漠

九
百
二
十

一
兩
六
錢

五
分
八
釐

零
二
絲
九

忽
零
四
纖

一
沙
五
塵

八
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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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
安

縣
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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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政

十
二

天

津

文

竹

齋

印

第
二
欵

歲
出
志
畧

查
舊
志
所
載
此
期
歲
出
除
地
方
官
吏
薪
俸
外
餘
卽
分
期
解
上
無

臨
時
支
出
之
記
載
特
志
於
此

第
二
期

淸
代
財
政

第
一
欵

歲
入
志
畧

淸
初
賦
稅
與
明
代
同
順
治
十
四
年
除
正
供
外
每
畝
新
增
雜
辦
銀

馬
價
勝
衣
並
脚
價
銀
芝
蔴
花
絨
價
銀
茲
按
舊
志
所
載
列
表
如
左

淸
代
新
征
表

雜

辦

銀

共

征

馬

價

勝

衣

並

脚

價

共

銀

芝

蔴

花

絨

價

銀

共

銀

七
仟
八
百
一
十
五
兩
一
錢
一

分
六
釐
四
毫
八
絲
六
忽
七
尾

四
百
一
十
二
兩
八
錢
七
分
八
釐

九
十
二
兩
九
錢
六
釐
一
毫
八

絲
八
忽
四
尾
三
纖
七
沙
五
塵

查
舊
志
所
載
有
丁
役
一
項
雍
正
二
年
因
直
屬
窮
民
寸
土
全
無
偏

有
丁
銀
而
田
連
阡
陌
丁
銀
獨
少
苦
樂
不
均
始
將
丁
銀
攤
入
地
糧

銀
內
征
收
以
求
平
允
特
此
附
志

第
二
欵

臨
時
收
入

查
舊
志
所
載
關
於
臨
時
收
入
只
雜
稅
數
項
茲
按
舊
志
所
載
列
敘

如
左

當
稅

房
產
稅

牛
驢
稅

牙
帖
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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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三

天

津
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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齋

印

以
上
稅
銀
每
年
收
入
並
無
定
額
盡
收
盡
解
年
終
造
册
奏
銷
特
此

附
志

第
三
欵

歲
出
志
畧

查
舊
志
所
載
此
期
歲
出
卽
經
常
所
入
除
官
吏
薪
俸
及
臨
時
雜
支

外
餘
卽
分
期
解
上
特
此
畧
志

茲
將
官
吏
薪
俸
及
臨
時
雜
支
按
舊
志
所
載
列
叙
如
左
本
縣
知
事

薪
俸
銀
四
十
五
兩

門
子
二
名
工
食
十
二
兩
遇
閏
月
增
添
一
兩

直
堂
皂
隸
十
六
名
工
食
銀
九
十
六
兩
遇
閏
月
加
銀
八
兩

馬
快
手
八
名
工
食
銀
一
百
三
十
四
兩
四
錢
遇
閏
月
加
銀
十
一
兩

二
錢

民
壯
五
十
名
工
食
銀
一
百
八
十
兩
遇
閏
月
加
銀
十
五
兩

看
監
禁
卒
八
名
工
食
銀
四
十
八
兩
遇
閏
月
加
銀
四
兩

轎
傘
房
夫
七
名
工
食
銀
四
十
二
兩
遇
閏
月
加
銀
三
兩
五
錢

庫
子
四
名
工
食
銀
二
十
四
兩
遇
閏
月
加
銀
二
兩

斗
級
四
名
工
食
銀
二
十
四
兩
遇
閏
月
加
銀
二
兩

典
史
薪
俸
銀
三
十
一
兩
五
錢
二
分

門
子
一
名
工
食
銀
六
兩
遇
閏
月
加
銀
五
錢

皂
隸
四
名
工
食
銀
二
十
四
兩
遇
閏
月
加
銀
二
兩

馬
夫
一
名
工
食
銀
六
兩
遇
閏
月
加
銀
五
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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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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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四

天

津

文

竹

齋

印

敎
諭
薪
俸
銀
四
十
兩

訓
導
薪
俸
銀
四
十
兩

齋
夫
六
名
工
食
銀
二
十
□
兩
遇
閏
月
加
銀
三
兩

膳
夫
二
名
工
食
銀
十
三
兩
三
錢
三
分
三
釐
三
毫
遇
閏
月
加
銀
一

兩
一
錢
一
分
一
釐
一
毫

門
斗
五
名
工
食
銀
十
四
兩
四
錢
遇
閏
月
加
銀
一
兩
二
錢

廩
生
二
十
名
糧
銀
六
十
四
兩
遇
閏
月
加
銀
五
兩
三
錢
三
分
三
釐

三
毫

貢
生
花
紅
旗
匾
銀
二
兩
五
錢

舉
人
會
試
公
宴
花
紅
盤
費
銀
二
十
兩

會
試
舉
人
盤
費
銀
六
兩

新
中
舉
人
坊
價
銀
二
十
六
兩
六
錢
六
分
六
釐
七
毫

新
中
進
士
坊
價
銀
三
十
三
兩
三
錢
三
分
三
釐
三
毫

武
闈
並
入
簾
公
宴
銀
十
兩

新
中
武
舉
花
紅
旗
匾
銀
三
兩
三
錢
三
分
三
釐
三
毫

新
中
武
進
士
花
紅
旗
匾
銀
六
兩
六
錢
六
分
六
釐
七
毫

會
試
謄
錄
書
事
工
食
銀
十
三
兩
三
錢
三
分
三
釐
三
毫

文
廟
崇
聖
祠
名
宦
鄕
賢
春
秋
二
大
祭
銀
四
十
兩

武
廟
三
大
祭
銀
四
十
兩

社
稷
山
川
風
雲
雷
雨
城
隍
等
神
春
秋
二
大
祭
銀
三
十
兩
三
小
祭



ZhongYi

成

安

縣

志

卷
七

行
政

十
五

天

津

文

竹

齋

印

無
祀
鬼
神
銀
十
兩
時
憲
書
銀
三
兩

朔
望
行
香
帛
燭
銀
一
兩

第
三
期

民
國
時
代
財
政

按
此
期
歲
收
歲
出
乃
民
國
成
立
後
之
歲
收
歲
出
也
茲
爲
地
方

欵
與
省
欵
劃
分
起
見
特
分
爲
官
欵
解

庫

欵

與
地
方
公
欵
兩
項
分

志
如
左

第
一
欵

官
欵

第
一
項

經
常
收
入

官
欵
經
常
收
入
約
分
爲
甲
田
賦
乙
雜
稅

田
賦
又
約
分
爲
三
曰
地
丁
曰
差
徭
曰
寄
莊
學
欵

雜
稅
又
約
分
爲
八
曰
牲
畜
稅
曰
牲
畜
行
曰
屠
宰
稅
曰
煤
炭
行
曰

糧
行
曰
衣
裳
行
曰
花
生
行
曰
棉
花
行

甲
田
賦

一
地
丁

查
成
邑
全
境
地
畝
共
爲
六
仟
零
七
十
二
頃
零
四
畝
七
分
一
釐
二

毫
零
七
忽
內
分
大
糧
河
流
營
地
種
種
不
同
茲
列
表
詳
志
如
左

大

糧

地

五
仟
三
百
七
十
三
頃
七
十
四

畝
零
四
釐
一
毫
二
絲
三
忽

大

糧

銀

二
萬
八
千
三
百
八
十
三
兩
五
錢
五
分
九

厘
五
毫

河

流

地

一
百
八
十
二
頃
九
十
一
畝
九

分
二
厘
三
毫
一
絲
八
忽

河

流

銀

八
百
兩
零
零
四
錢
三
分
六
釐
二
毫
六
絲

六
忽
四
尾
三
纖
三
沙
六
塵
二
埃

東
西
營
地

五
百
一
十
頃
零
七
十
五
畝
六

分
六
釐
一
毫
六
絲

東
西
營
銀

一
千
零
八
十
二
兩
一
錢
二
分
三
釐
四
毫

三
絲
三
忽
五
尾
六
纖
六
沙
三
塵
八
埃

汽
車
路
地

四
頃
六
十
三
畝
零
八
釐
六
毫

零
六
忽

汽
車
路
銀

二
十
四
兩
四
錢
五
分
九
釐
八
毫

說明

列
表
東
西
二
營
實
則
東
營
內
分
五
營
曰
柏
東
柏
西
鄭
高
郭
西
營
內
分
六
營
曰
霍
郭
連

魚
史
辛
等
營
是
也



ZhongYi

成

安

縣

志

卷
七

行
政

十
六

天

津

文

竹

齋

印

查
成
邑
地
畝
有
寄
莊
一
項
內
亦
分
大
糧
河
流
與
營
地
種
種
不
同

但
均
在
前
表
各
項
內
容
納
計
前
表
大
糧
地
內
有
寄
莊
地
二
百
六

十
二
頃
二
十
三
畝
三
分
二
釐
六
毫
一
絲
九
忽
河
流
地
內
有
寄
莊

地
一
十
三
頃
六
十
二
畝
七
分
二
釐
九
毫
八
絲
九
忽
東
西
兩
營
地

內
有
寄
莊
地
七
十
七
頃
九
十
六
畝
六
分
四
釐
三
毫
九
絲
二
忽
共

計
寄
莊
地
三
百
五
十
三
頃
八
十
二
畝
七
分
查
寄
莊
地
許
歸
還
實

在
嚴
禁
私
走
寄
莊
前
已
命
令
嚴
禁
在
案
將
來
如
有
私
行
將
實
在

走
寄
莊
者
定
接
律
嚴
懲
不
貸
特
此
附
志

查
成
邑
共
地
爲
六
仟
零
七
十
二
頃
零
四
畝
七
分
一
釐
二
毫
零
七

忽
共
銀
爲
三
萬
零
二
百
九
十
兩
零
五
錢
七
分
九
釐
每
兩
折
征
銀

圓
二
圓
三
角
全
年
共
應
征
銀
圓
爲
六
萬
九
仟
六
百
六
十
八
圓
三

角
三
分
二
釐
但
因
地
方
瘠
苦
逃
戶
絕
丁
及
沙
鹻
不
毛
等
積
欠
每

年
實
征
多
不
及
定
額
茲
將
最
近
年
額
分
志
如
左

計
開

民
國
十
八
年
實
征
起
銀
二
萬
七
仟
二
百
六
十
一
兩
八
錢
共
折
征

銀
圓
六
萬
二
仟
七
百
零
二
元
一
角
四
分

民
國
十
九
年
實
征
起
銀
二
萬
七
仟
二
百
七
十
四
兩
三
錢
二
分
共

折
征
銀
圓
六
萬
二
仟
七
百
三
十
圓
零
九
角
三
分
六
釐

二
差
徭

查
差
徭
一
項
征
收
方
法
係
按
畝
計
以
每
畝
銅
圓
一
枚
爲
征
收
定



ZhongYi

成

安

縣

志

卷
七

行
政

十
七

天

津

文

竹

齋

印

率
全
年
實
征
之
數
除
抽
四
成
撥
歸
地
方
自
治
費
及
每
年
額
提
高

小
學
校
經
費
外
餘
欵
卽
行
解
庫
茲
將
最
近
年
額
分
志
如
左

計
開

民
國
十
八
年
實
征
差
徭
銀
圓
五
百
二
十
圓
零
二
角
五
分
七
釐

民
國
十
九
年
實
征
差
徭
銀
圓
四
百
八
十
圓
零
八
角
八
分
八
釐
六

毫
按
差
徭
一
項
每
年
征
收
均
按
銅
圓
及
征
收
完
畢
後
始
按
市
價

折
合
大
洋
以
便
解
庫
特
此
附
志

三
寄
莊
學
欵

查
寄
莊
學
欵
一
項
係
寄
莊
地
之
附
加
但
以
本
省
寄
莊
爲
限
茲
將

最
近
年
額
分
志
如
左

計
開

民
國
十
八
年
實
征
洋
六
圓
九
角
零
五
釐

民
國
十
九
年
實
征
洋
九
圓
七
角
四
分
二
釐
九
毫

乙
雜
稅

查
雜
稅
一
項
內
分
數
行
前
已
畧
志
但
各
行
征
收
方
法
均
係
包
辦

性
質
每
年
至
六
月
底
擲
標
一
次
由
商
人
擲
標
經
財
政
廳
派
員
及

縣
長
指
導
由
各
機
關
列
席
監
視
擲
標
結
果
以
最
高
額
爲
得
標
茲

將
最
近
年
額
分
志
如
左

計
開



ZhongYi

成

安

縣

志

卷
七

行
政

十
八

天

津

文

竹

齋

印

民
國
十
八
年
實
征
牲
畜
稅
銀
圓
二
仟
二
百
五
十
九
圓

又
屠
宰
稅
銀
圓
七
百
八
十
六
圓
六
角
六
分
七
釐

又
各
行
牙
稅
共
實
征
銀
圓
一
仟
九
百
七
十
六
圓

八
角
三
分
一
釐

民
國
十
九
年
實
征
牲
畜
稅
銀
圓
一
仟
八
百
五
十
圓

又
屠
宰
稅
銀
圓
七
百
七
十
九
圓

又
各
行
牙
稅
銀
圓
二
仟
六
百
七
十
六
圓

第
二
項

官
欵
臨
時
收
入

官
欵
臨
時
收
入
約
分
爲
買
契
稅
典
契
稅
契
紙
價
契
紙
註
册
費
田

房
費
用
罸
金
狀
紙
價
茲
將
最
近
年
額
分
志
如
左

計
開

民
國
十
八
年
買
契
稅
實
征
銀
圓
四
百
四
十
四
圓
零
八
分
七
釐

又
典
契
稅
實
征
銀
圓
三
十
二
圓
三
角
八
分
五
釐

又
契
紙
價
實
征
收
銀
圓
三
十
九
圓

又
契
紙
註
册
費
實
征
銀
圓
七
圓
八
角

又
田
房
費
用
實
征
銀
圓
一
百
六
十
圓
零
六
角
五

分
七
釐

又
罰

金

狀
紙
價

共
實
征
銀
圓
六
十
三
圓
零
八
分
七
釐

民
國
十
九
年
買
契
稅
實
征
銀
圓
五
十
五
圓
五
角
二
分
五
釐

又
典
契
費
實
征
銀
圓
七
圓
八
角
七
分
八
釐



ZhongYi

成

安

縣

志

卷
七

行
政

十
九

天

津

文

竹

齋

印

又
契
紙
價
實
征
銀
八
圓

又
契
紙
註
册
費
實
征
銀
圓
一
圓
六
角

又
田
房
費
用
實
征
銀
圓
三
十
二
圓
六
角
六
分
三

釐又
罰

金

狀
紙
費

共
實
征
銀
圓
七
十
一
圓
六
角
六
分
七
釐

第
三
項

官
欵
歲
出

按
官
欵
歲
出
除
少
數
薪
俸
外
無
臨
時
支
出
之
費
用
特
此
畧
志

成
安
縣
行
政
經
費

計
開

額
定
經
費
每
月
銀
元
八
百
元
奉
令
自
十
八
年
十
月
份
起
核
减
銀
元
一
百
二

十
三
元
外
每
月
實
支
銀
元
六
百
七
十
八
元

俸
給
縣
長
原
定
每
月
二
百
元
除
减
實
支
一
百
六
十
元

科
長
一
員
每
月
原
定
八
十
元
除
减
實
支
六
十
四
元

科
長
一
員
每
月
原
定
六
十
元
除
减
實
支
四
十
八
元

科
員
一
員
每
月
原
定
四
十
元
除
减
實
支
三
十
二
元

科
員
一
員
每
月
原
定
三
十
元
除
减
實
支
二
十
四
元

薪
水

事
務
員
及
僱
員
共
八
員

事
務
員
每
月
原
定
十
六
員
除
减
實
支
十
二
元
八
角

事
務
員
每
月
原
定
十
六
元
除
减
實
支
十
二
元
八
角

事
務
員
每
月
原
定
十
四
元
除
减
實
支
十
一
元
二
角

事
務
員
每
月
原
定
十
四
元
除
减
實
支
十
一
元
二
角

僱

員
每
月
原
定
十
二
元
除
减
實
支
九
元
六
角

僱

員
每
月
原
定
十
二
元
除
减
實
支
九
元
六
角

僱

員
每
月
原
定
十
二
元
除
减
實
支
九
元
六
角

僱

員
每
月
原
定
十
二
元
除
减
實
支
九
元
六
角

工
食

政
務
警
察
八
名

一
名

月
支
十
二
元

一
名

月
支
十
元
共
一
百
一
十
元

共
三
百
二
十
八
元

共
八
十
六
元
四
角



ZhongYi

成

安

縣

志

卷
七

行
政

二
十

天

津

文

竹

齋

印

六
名

每
月
各
支
八
元

公
役
五
名

每
月
各
八
元

旅
費

出
巡
及
勘
驗
旅
費

月
支
八
十
元

雜
支

每
月
除
减
實
支
七
十
三
元
六
角

說
明
原
定
行
政
經
費
八
百
元
自
十
八
年
十
月
份
起
减
政
後
照
議

决
案
內
除
工
食
旅
費
兩
項
照
原
定
支
給
外
其
餘
俸
薪
雜
支
按

二
成
核
减
共
計
每
月
實
支
六
百
七
十
八
元

再
各
科
長
及
月
支
四
十
元
之
科
員
旣
按
九
成
支
發
其
月
支
三
十

元
之
科
員
及
事
務
員
僱
員
均
各
支
原
薪
其
備
考
欄
內
聲
明
按
八

成
支
給
藉
符
預
算
起
見
至
不
敷
之
數
統
由
旅
費
雜
支
節
餘
項
下

挪
用
儻
仍
不
敷
並
由
縣
長
俸
給
內
捐
廉
補
助
合
併
說
明

司
法
經
費

計
開

額
定
經
費
三
百
二
十
元
自
十
八
年
十
月
份
起
核
减
銀
元
十
四
元

四
角
外
實
支
銀
元
三
百
零
五
元
六
角

俸
給

承
審
官
每
月
原
定
六
十
元
除
减
一
成
外
實
支
五
十
四
元

管
獄
員
每
月
原
定
四
十
元
除
减
實
支
三
十
六
元

薪
水



ZhongYi

成

安

縣

志

卷
七

行
政

二
十
一

天

津

文

竹

齋

印

書
記
一
員
月
支
二
十
四
元
除
减
實
支
二
十
一
元
六
角

管
獄
員
錄
事
一
員
原
定
月
支
十
員
除
减
實
支
九
元

工
食

檢
驗
吏

月
支
十
二
元

男
女
看
守
及
所
丁
六
名

月
支
十
元

一
名

月
支
八
元

五
名

管
獄
員
工
役

一
名

月
支

八
元

承
發
吏

二
名

各
月
支

八
元

監
押
犯

口
糧

月
支
九
十
元
每
名
日
給

口
糧
八
分

雜
支

每
月
原
定
十
元
除
减
實
支
九
元

說
明
承
審
處
書
記
員
管
獄
員
錄
事
仍
各
支
原
薪
其
備
考
欄
內
按

九
成
支
發
藉
以
用
符
預
算
起
見
其
餘
一
成
由
留
縣
二
成
罸
金

及
囚
糧
節
餘
項
下
彌
補
合
併
說
明

查
官
欵
收
入
又
有
印
花
稅
一
項
此
項
征
收
方
法
係
由
上
發
給
印

花
稅
票
隨
收
隨
賣
每
年
收
無
定
額
特
此
附
志



ZhongYi

成

安

縣

志

卷
七

行
政

二
十
二

天

津

文

竹

齋

印

查
官
欵
收
入
又
有
串
票
一
項
此
項
征
收
方
法
係
按
張
計
卽
每
糧

票
一
張
征
收
銅
元
一
枚
但
收
無
定
額
無
從
列
記
特
此
畧
志

第
二
欵

地
方
公
欵

第
一
項

地
方
公
欵
經
常
歲
入

地
方
公
欵
經
常
歲
入
約
分
爲
子
田
賦
附
加
捐
丑
圍
城
地
租
寅
禮

生
地
租
卯
留
養
地
租
辰
敎
育
地
租
巳
高
小
地
租
午
女
學
地
租
未

地
方
自
治
費
申
高
小
校
經
費
酉
四
街
補
助
學
欵
戌
學
田
地
租

子
田
賦
附
加
捐

查
成
邑
全
縣
地
畝
共
六
仟
零
七
十
二
頃
零
四
畝
七
分
一
釐
二
毫

零
七
忽
除
寄
莊
地
三
百
五
十
三
頃
八
十
二
畝
七
分
不
興
差
外
實

興
差
地
共
五
仟
七
百
一
十
八
頃
有
奇
每
畝
征
收
定
率
八
分
一
釐

但
征
收
方
法
係
隨
糧
代
征
因
地
方
瘠
苦
每
年
征
收
多
不
及
定
額

茲
將
最
近
年
額
附
志
如
左

計
開

民
國
十
八
年
實
征
銀
圓
三
萬
九
仟
八
百
八
十
七
圓
九
角
二
分
七

釐民
國
十
九
年
實
征
銀
圓
三
萬
九
仟
八
百
零
一
圓
九
角
六
分
四
釐

丑
圍
城
地
租

圍
城
地
卽
圍
城
堤
上
壕
內
官
地
共
地
七
十
一
畝
其
收
入
作
爲
補

助
建
設
經
費
之
用
茲
將
最
近
年
額
附
志
如
左



ZhongYi

成

安

縣

志

卷
七

行
政

二
十
三

天

津

文

竹

齋

印

計
開

民
國
十
八
年
未
見
租
金

民
國
十
九
年
實
征
銀
圓
七
十
圓

寅
禮
生
地
租

禮
生
地
共
地
十
九
畝
其
收
入
乃
係
前
淸
祀
孔
禮
生
之
用
民
國
成

立
後
祭
祀
廢
弛
遂
將
此
項
作
爲
地
方
公
欵
正
式
開
支
茲
將
最
近

年
額
分
志
如
左

計
開

民
國
十
八
年
未
見
租
金

民
國
十
九
年
實
征
銀
圓
十
九
圓

卯
留
養
地
租

留
養
地
共
地
四
十
一
畝
每
歲
收
益
乃
爲
賑
濟
老
弱
殘
廢
之
用
茲

將
最
近
年
額
附
志
如
左

計
開

民
國
十
八
年
實
征
銀
圓
五
圓

民
國
十
九
年
實
征
銀
圓
四
十
九
圓
二
角

辰
敎
育
地
租

敎
育
地
共
地
二
頃
四
十
七
畝
三
分
每
年
收
益
爲
補
助
敎
育
經
費

不
足
之
用
茲
將
最
近
年
額
附
志
如
左

計
開



ZhongYi

成

安

縣

志

卷
七

行
政

二
十
四

天

津

文

竹

齋

印

民
國
十
八
年
實
征
銀
圓
六
十
七
圓
八
角
五
分

民
國
十
九
年
實
征
銀
圓
三
百
五
十
五
圓
六
角

巳
高
小
地
租

高
小
地
共
地
三
十
頃
零
四
十
五
畝
二
分
每
年
收
入
爲
高
初
級
小

學
校
惟
一
之
經
費
茲
將
最
近
年
額
附
志
如
左

計
開

民
國
十
八
年
實
征
銀
圓
一
仟
零
零
四
圓

民
國
十
九
年
實
征
銀
圓
四
仟
一
百
一
十
六
圓

午
女
學
地
租

女
學
地
共
地
一
頃
七
十
八
畝
四
分
每
年
收
入
爲
補
助
女
子
高
初

級
小
學
校
經
費
之
用
茲
將
最
近
年
額
附
志
如
左

計
開

民
國
十
八
年
實
征
銀
圓
三
十
圓
零
七
角

民
國
十
九
年
實
征
銀
圓
一
百
九
十
八
圓
五
角

未
地
方
自
治
費

地
方
自
治
費
係
由
縣
府
隨
差
徭
征
收
每
歲
收
入
全
額
按
四
成
留

歸
地
方
作
爲
地
方
自
治
之
用
茲
將
最
近
年
額
附
志
如
左

計
開

民
國
十
八
年
實
征
銀
圓
四
百
六
十
一
圓
三
角
九
分
五
釐

民
國
十
九
年
實
征
銀
圓
四
百
六
十
九
圓
一
角
零
六
釐



ZhongYi

成

安

縣

志

卷
七

行
政

二
十
五

天

津

文

竹

齋

印

申
高
小
校
經
費

高
小
校
經
費
係
由
縣
府
代
征
每
歲
由
差
徭
內
額
提
一
仟
一
百
五

十
千
文
爲
補
助
高
初
級
小
學
校
經
費
不
足
之
用

酉
四
街
補
助
學
欵

四
街
補
助
學
欵
乃
爲
補
助
模
範
之
用
因
四
街
蒙
學
歸
併
模
範
小

學
故
也
每
年
補
助
金
銀
圓
二
百
二
十
五
圓
六
角

戌
學
田
地
租

學
田
地
九
頃
三
十
五
畝
七
分
九
釐
一
毫
九
絲
零
三
微
共
粮
銀
四

十
兩
零
三
錢
四
分
三
釐
三
毫
七
絲
五
忽
三
微

第
二
項

地
方
公
欵
臨
時
歲
收

地
方
公
欵
臨
時
歲
收
只
驗
契
加
收
敎
育
費
一
項
此
項
收
入
係
由

縣
政
府
驗
契
附
加
作
爲
地
方
敎
育
經
費
之
用
計
每
歲
約
收
銀
圓

五
百
圓

第
三
項

地
方
公
欵
歲
出

地
方
公
欵
歲
出
卽
各
機
關
之
支
出
也
茲
將
各
機
關
名
稱
及
全
年

支
出
列
表
如
左

民
國
十
八
年
各
機
關
經
常
臨
時
支
出
一
覽
表

機
關
名
稱

全年

歲

出

經

經

常
全年

歲

出

臨

時
備

考

公

安

局

六

九

二

四

○

○

○

九

三

○

○

○

○

縣

總

團

五

一

四

二

○

○

○

一

二

八

六

○

○

○



ZhongYi

成

安

縣

志

卷
七

行
政

二
十
六

天

津

文

竹

齋

印

中
區
分
團

二

○

九

四

○

○

○

四

七

三

○

○

○

東
區
分
團

二

○

九

四

○

○

○

四

七

三

○

○

○

南
區
分
團

二

○

九

四

○

○

○

四

七

三

○

○

○

西
區
分
團

二

○

九

四

○

○

○

四

七

三

○

○

○

北
區
分
團

二

○

九

四

○

○

○

四

七

三

○

○

○

財

務

局

一

二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一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敎

育

局

二

三

六

五

○

○

○

六

四

○

○

○

○

高
等
學
校

三

八

一

六

○

○

○

七

六

八

○

○

○

女
高
小
校

二

一

八

四

○

○

○

二

一

四

○

○

○

建

設

局

二

二

三

九

八

○

○

七

四

七

○

○

○

農
塲
苗
圃

一

三

六

九

○

○

○

無

通
俗
講
演
所

八

四

六

○

○

○

二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民
衆
閱
報
處

一

四

四

○

○

○

無

民
衆
夜
學
校

一

五

六

○

○

○

一

九

四

○

○

○

中
山
小
學
校

五

九

四

○

○

○

無

戒

煙

所

六

○

○

無

臨
時
特
別
費

三

八

六

三

○

○

○

合

計

三

八

○

四

九

八

○

○

一

二

二

○

七

○

○

○

民
國
十
九
年
各
機
關
經
常
臨
時
支
出
一
覽
表

機
關
名
稱

全年

歲

出

經

常

全年

歲

出

臨

時

備

考

公

安

局

七

○

二

○

○

○

○

九

三

○

○

○

○

縣

總

團

八

一

六

九

○

○

○

二

四

五

九

○

○

○



ZhongYi

成

安

縣

志

卷
七

行
政

二
十
七

天

津

文

竹

齋

印

中
區
分
團

二
四
九
六

○
○
○

四
九
三

○
○
○

東
區
分
團

二
三
九
八

○
○
○

四
六
六

○
○
○

南
區
分
團

二
三
九
八

○
○
○

四
六
六

○
○
○

北
區
分
團

二
三
九
八

○
○
○

四
六
六

○
○
○

財

務

局

一
二
○
○

○
○
○

一
一
九
二

○
○
○

敎

育

局

二
一
二
四

○
○
○

一
一
三
八

○
○
○

高
小
學
校

二
九
八
八

○
○
○

五
四
四

○
○
○

女
高
小
校

二
一
五
四

○
○
○

一
七
二

○
○
○

建

設

局

一
七
六
四

○
○
○

二
○
二
八

四
一
九

農
場
苗
圃

七
四
四

○
○
○

無

通
俗
講
演
所

四
七
一

○
○
○

無

民
衆
閱
報
處

九
六

○
○
○

無

民
衆
夜
學
校

七
二

○
○
○

無

中
山
小
學
校

一
五
八

五
○
○

無

西
區
分
團

二
三
九
八

○
○
○

四
六
六

○
○
○

合

計

三
九
○
四
八

五
○
○

一
○
八
二
○

四
一
九

查
成
邑
地
方
公
欵
收
入
有
契
稅
附
加
一
項
但
此
項
每
歲
收
無
定

額
故
未
列
入
前
地
方
公
欵
收
入
欄
內
特
補
志
於
此

查
成
邑
自
民
國
十
六
年
地
方
變
亂
縣
府
無
人
負
責
地
方
受
害
莫

可
言
狀
延
至
十
七
年
始
息
故
十
七
年
以
前
難
於
稽
考
此
次
續
志

均
自
十
八
年
起
特
此
附
志

查
成
邑
地
當
大
邯
之
衝
大
邯
汽
車
道
自
西
向
東
橫
貫
縣
境
在
境



ZhongYi

成

安

縣

志

卷
七

行
政

二
十
八

天

津

文

竹

齋

印

內
面
積
佔
地
四
頃
六
十
三
畝
零
八
釐
六
毫
零
六
忽
所
佔
各
地
皆

用
賑
欵
買
自
各
戶
主
供
爲
修
築
汽
車
路
之
用
但
此
路
自
築
成
後

各
戶
主
對
於
其
地
早
失
所
有
權
而
所
負
之
義
務
︵
如
納
稅
等
︶
永

未
免
除
雖
經
歷
任
縣
長
呈
請
豁
免
但
目
的
永
未
達
到
迄
民
國
十

九
年
十
月
縣
長
張
公
應
麟
懇
免
蒙
批
允
准
於
民
國
二
十
年
將
被

佔
各
地
應
完
納
之
稅
銀
二
十
四
兩
四
錢
五
分
九
釐
七
毫
四
絲
四

忽
始
行
豁
免
各
戶
主
莫
不
歡
聲
載
道
現
已
實
行
特
此
附
志

治
安

成
安
縣
毗
連
豫
省
與
該
省
臨
漳
縣
境
犬
牙
相
錯
土
匪
出
沒
無
常

影
響
所
及
村
民
夜
不
安
枕
淸
光
緖
二
十
六
年
知
縣
孫
天
錦
同
邑

紳
池
甫
明
劉
正
文
等
舉
辦
城
防
局
招
鄕
勇
四
十
名
晝
夜
下
鄕
遊

緝
旋
由
知
縣
督
催
全
縣
各
村
組
織
保
甲
以
各
村
人
數
之
多
寡
出

壯
丁
之
數
目
以
資
自
衞
後
城
防
局
撤
消
各
村
保
甲
旋
亦
廢
弛
至

三
十
二
年
知
縣
石
公
之
璞
奉
令
創
辦
巡
警
招
馬
步
巡
警
一
百
二

十
八
名
維
持
治
安
臨
邑
土
匪
不
敢
覬
覦
至
民
國
八
年
退
伍
兵
多

謀
生
維
艱
間
有
挺
而
走
險
變
爲
匪
徒
者
甚
夥
巡
警
武
力
單
薄
地

方
治
安
日
難
維
持
經
林
知
事
蓬
春
邀
同
邑
紳
劉
正
域
創
辦
保
衞

團
招
募
團
兵
一
百
七
十
名
分
爲
七
排
第
一
排
附
設
總
團
部
排
長

一
員
團
兵
二
十
名
總
團
部
團
丁
三
十
名
第
二
排
大
堤
西
第
三
排

南
鄕
義
第
四
排
栢
寺
營
第
五
排
郭
三
村
第
六
排
北
豆
公
第
七
排



ZhongYi

成

安

縣

志

卷
七

行
政

二
十
九

天

津

文

竹

齋

印

中
郞
堡
各
排
之
組
織
無
甚
出
入
是
時
警
團
合
作
不
分
畛
域
所
有

本
縣
著
名
扞
匪
韓
玉
田
房
作
賓
周
牛
子
王
善
銀
等
十
餘
人
均
先

後
被
擒
河
南
土
匪
對
於
成
安
境
界
不
敢
越
電
池
一
步
至
十
二
年

兵
差
繁
雜
又
兼
連
年
荒
旱
警
團
腐
敗
江
河
日
下
土
匪
蠭
起
民
不

聊
生
十
六
年
官
逼
民
變
會
民
進
城
解
散
警
團
組
織
三
大
隊
暫
維

秩
序
十
七
年
三
大
隊
取
消
恢
復
保
衛
團
全
體
恢
復
警
察
一
部
分

是
時
警
團
力
薄
搶
刼
案
件
時
有
所
聞
至
十
九
年
張
縣
長
應
麟
蒞

任
斯
邑
同
公
安
局
長
王
維
翰
保
衛
團
團
副
周
淸
源
一
再
會
商
組

織
巡
邏
隊
劃
定
巡
邏
路
線
酌
定
會
哨
地
點
按
時
巡
邏
會
哨
不
遺

餘
力

自
治

成
安
縣
自
治
始
於
淸
宣
初
元
時
有
李
蔭
淸
陳
鈁
劉

許
秉
鐸
黃

肇
深
劉
鳳
章
等
赴
津
考
入
自
治
研
究
所
畢
業
囘
縣
創
自
治
研
究

所
招
生
二
十
名
傳
習
六
個
月
畢
業
三
年
成
立
縣
參
事
會
議
事
會

欵
由
稅
契
牙
用
項
下
開
支
參
事
員
四
人
劉

陳
鈁
逯
寶
琛
李
宗

漣
議
員
十
六
人
正
議
長
武
如
金
副
議
長
韓
體
乾
議
員
王
士
淸
楊

德
心
陳
多
文
劉
廷
紹
朱
寶
珍
郝
汝
繩
李
生
花
張
琴
書
薛
廷
勛
董

德
昭
王
學
曾
于
芹
宇
肯
堂
王
士
彥
民
國
四
年
奉
令
取
消
稅
契
仍

歸
縣
署
至
民
國
十
八
年
經
陳
縣
長
錫
疇
訓
練
各
村
村
長
佐
及
商

人
聘
敎
育
局
長
王
懷
珍
建
設
局
長
張
延
芳
財
務
代
理
局
長
劉
鳳



ZhongYi

成

安

縣

志

卷
七

行
政

三
十

天

津

文

竹

齋

印

鳴
黨
部
指
委
溫
鶴
姿
張
鳴
晉
担
任
課
程
訓
練
後
設
立
各
村
鄕
公

所
組
織
鄕
民
大
會
調
解
委
員
會
各
訂
鄕
公
約
成
村
支
團
至
十
九

年
春
成
立
各
區
區
公
所
區
長
暫
由
各
區
區
分
團
團
正
兼
代
嗣
經

現
任
張
縣
長
應
麟
考
送
五
區
區
長
赴
北
平
訓
練
三
個
月
畢
業
後

至
二
十
年
一
月
各
區
區
公
所
始
正
式
成
立
全
縣
共
分
五
區
第
一

區
區
長
霍
偉
彥
第
二
區
區
長
王
保
中
第
三
區
區
長
武
容
光
第
四

區
區
長
張
友
賢
第
五
區
區
長
王
嵐
每
區
設
助
理
員
二
人
區
警
四

人
每
區
經
費
定
爲
一
百
元
由
地
畝
附
加
捐
項
下
開
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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